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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债务人被受理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近日，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作为湖南兴蓝风电有限公司（原

“哈电风能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兴蓝风电”、“债务人”）债权人，获悉兴蓝风电

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被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破产重整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公司债权情况概述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兴蓝风电采购公司产品等形成的应收款项账面余额为

733,384,514.60 元，截至 2026 年 5 月底，公司对兴蓝风电应收款项已计提坏账准备

94,093,233.22元，公司将基于谨慎性原则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

关规定确认减值损失并计提坏账准备，具体金额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定，届时以

公司相关公告为准。

二、债务人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湖南兴蓝风电有限公司

成立时间：2006年 6月 9日

注册资本：435,424.0608万元

注册地址：湖南省湘潭市吉安路 68号

经营范围：风力发电系统、风力发电机及零部件的进口、开发、制造、销售、服务、

维修保养，风电场的建设、经营、风电系统服务及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的进出

口；机电制品和橡胶制品的进出口；能源技术咨询服务；电气机械检测服务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股权结构：湖南兴湘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9.2%，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

公司持股 49%，湖南能投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.8%。

三、公司拟采取的措施

公司已于2024年3月19日与兴蓝风电签署了《哈电风能欠湘电股份货款还款计划》，

其承诺五年内按期归还应付公司的款项，并为公司提供了《留置资产处置协议》及《应



收账款质押协议》，将兴蓝风电的资产及存货等留置给公司、将其对下游风电场客户的

应收款项质押给公司，以作为还款计划的担保增信措施。公司控股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湘电集团”）与公司签署了《股权质押合同》，协议约定湘电集团以其

持有的湖南湘投新能源有限公司（现更名为“湖南能源集团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”，以

下简称“新能源公司”）27%股权，为兴蓝风电及其子公司应付公司的所有欠款提供股

权质押担保（2025年 12月，湘电集团根据湖南省国资委要求，将新能源公司 27%股权

无偿划转至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；2025年 12月 24日，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

团有限公司按原质押合同内容，与公司重新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；2025年 12月 31日，

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办理了新能源公司 27%股权的质押登记），若债务人未

按照约定还款计划清偿债务，公司有权立即行使质押权，以质押财产折价优先清偿债权。

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积极采取措施主张债权，同时，积极做好与兴

蓝风电及破产管理人的沟通，并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公司权益，避免或减少损失。

四、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

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上述事项未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。鉴于上

述债权能否及时收回及收回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，为了真实、客观地反映公司资产与财

务状况，公司将基于谨慎性原则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确

认减值损失并计提坏账准备，具体金额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定，届时以公司相关

公告为准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尚未收到破产管理人通知，因破产重整程序复杂、流程较

长，时间进度难以把握，该事项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暂无法准确预估。公司将密切关

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积极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公司权益，减少损失。

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二六年六月六日


